






扬大团〔2017〕25号

关于同意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批复

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委员会：
5月23日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结果：
[bookmark: _GoBack]    宗春燕、张运、范家栋、陶金沙、戴娟、刘松敏等6名同志任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陈华同志任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学生兼职副书记。
    经组织部、人事处批准，同意邹红美同志任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书记，李新同志任共青团扬州大学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副书记。
　　    此复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7年5月24日





抄送：校党委组织部、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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